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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受教育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应印度尼西亚政府的邀请于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7

日对该国进行了访问。本访问报告简单介绍了当前影响教育和人权的各种变化。

印度尼西亚政府对报告员的报告草案作出了迅速而积极的反应，特别报告员对此

感到鼓舞，同时希望能够见到后续行动。提交印度尼西亚政府以及国际机构的建

议提出要参与性地制定以权利为基础的教育战略，以便使得教育同减少贫困、维

持和平以及将男女平等问题纳入主流结合起来。  

 在过去 10 年中，印度尼西亚社会经历了很大的动荡，目前还面临严重的经济

危机。然而，教育仍然占有优先地位，其具体反映为：已经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

案，其中规定预算拨款的 20%必须用于教育，即将通过一项新的教育法，目前正

在进行课程改革，同时准备将有关义务教育管理和筹资的职能移交地方政府。  

 特别报告员通过其 4-A 计划分析了逐步实现受教育权利的问题，该计划的重

点是政府必须承担义务向人民提供容易获得的、可以接受的以及灵活的教育。必

须对印度尼西亚在教育领域中的人权义务的性质和范围进行深入的审查，这是因

为在该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并存，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同时进行，关于收取

学费没有统一规定，在为教育筹资方面存在纵向和横向的分工，以及在教师队伍

中同时存在公务员和“合同教师”。此外，由于免费的公立教育与有偿的私立教

育同时并存，使得印度尼西亚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人权义务显得更加模糊不清。  

 由于没有出生登记和分列统计数字，这就影响到对于儿童在实现其权利，其中

包括受教育权利方面所面临阻碍的了解。穷人无法承受教育费用是关键的障碍。

由于印度尼西亚已经批准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因此从数据方

面来监测歧视的方式就显得更加迫切，特别是因为歧视是同冲突联系在一起的。

必须制定以权利为基础的政策，以便正式承认多样化，但是必须保护所有处于少

数地位的人，使他们免受歧视和牺牲。印度尼西亚在消除 (不仅仅是禁止)各种形式

歧视方面的义务应该纳入教育改革之中。  

 关键的建议是：立即制定以权利为基础的教育战略，因为这个战略蓝图将具体

规定教育的关键目标，确定达到这些目标的资源和方法，制定优先秩序，其中包

括消除财政障碍，分配责任以及指定负责监测和实施受教育权利的机构和程序。  

 












































